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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「製造業及其相關技術服務業之指定輔導產業認定基準及

提供調整支援措施辦法」，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05年7月

26日以經工字第10504603300號令訂定發布，檢送發布令

影本（含法規條文）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旨揭辦法業經本部於中華民國105年5月26日公告於行政院

公報，踐行法規預告程序。

正本：司法院秘書長、行政院經濟能源農業處、行政院法規會、法務部、財政部、教育

部、交通部、勞動部、農業委員會、衛生福利部、文化部、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

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、經濟部國際貿易局、經濟部商業司、

經濟部中小企業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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